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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巨野野制制止止66家家
非非法法销销售售孔孔明明灯灯摊摊点点

本报巨野2月9日讯 (记
者 李凤仪 通讯员 李
红红 ) 2月3日，巨野县人
民政府印发了《关于禁止生
产销售燃放“孔明灯”的通
告》。从2月4日起，县安委会
办公室组织公安、安监、市
场监管、城管、消防、教育等
部门，在全县全面开展了禁
止生产、销售、燃放“孔明
灯”专项检查活动，严厉打
击非法生产销售燃放“孔明
灯”行为。

此次活动重点对城区内
的主要路口、各烟花爆竹销
售摊点以及乡镇集市进行了
检查，截至目前，共检查摊点
370余次，对其中6家存在非

法销售“孔明灯”的摊点进行
了制止，依法没收“孔明灯”
72个。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注
重与摊主的交流，通过讲解

“孔明灯”所带来的安全隐患
及查处依据，使非法销售“孔
明灯”的摊主受到了教育，杜
绝了非法销售行为的再次发
生。

同时，为发动广大群众
打击违法生产经营销售“孔
明灯”行为，县安委会及时向
社会公布有关单位的举报电
话，让广大人民群众自觉从
自身做起，做到不生产、不自
制、不购买、不销售、不燃放

“孔明灯”，发现违法行为积
极向有关部门举报。

文/本报记者 崔如坤
片/本报通讯员 丁鹏

“自从社区里有了红白理
事会，办红白喜事都有了规矩，
省力、省心又省钱，大伙儿打心
眼儿里赞成！”日前，记者在菏
泽开发区岳程街道办事处采访
时，社区居民提起红白理事会，
都赞不绝口。据悉，自去年10月
份以来，该办事处倡导居民丧
事简办、加快筹建社区红白理
事会、推进社区居民公约的修
订……积极倡导移风易俗，着
力破除陈规陋习，如今文明新
风拂面而来。

一个丧事办下来
节省两万多块钱

“整个丧事办下来，节省了
两万多块钱。”春节前，菏泽开
发区岳程街道办事处西王堂社
区居民王守松的老母亲去世，
在社区红白理事会的统一安排
下，整个丧事办下来花费了还
不到一万块钱，“家家户户都是
一个标准，没有了相互攀比，当
然就少花不少钱。”王守松深有
感触地说。

王守松介绍说，以前居民
家里办丧事，宴请宾客每桌菜
的标准一般在300元左右，还得
加上好烟好酒。现在社区一直
在倡导丧事简办，统一实行“一
碗菜”，喝啥酒、抽啥烟等也都
有标准，“俺母亲的葬礼只饭菜
烟酒这一块就节省了一万多块
钱，另外不请‘响器’、不扎‘丧
轿’又节省了万把块钱。”

“办事处还有公益性骨灰

堂，免费安葬。”王守松说，办事
处建的孝义堂免费存放骨灰，
他把老母亲的骨灰安放在那，
一分钱也不用花。

“过去办个红白事都要提
前请好戏班子，大摆宴席，铺张
浪费让人看了都心疼。”西王堂
社区书记王文义当了30余年支
部书记，大事小情见过不少，

“过去群众不论穷富，办个红白
事都讲排场，否则就会让旁人
笑话不孝，不懂规矩。”
  可如今，这老“规矩”在西
王堂社区慢慢变了。

“每人一大碗菜，荤素搭
配，馒头管够，现在我们社区操
办都是这样，虽然跟以前大操
大办相比有点寒酸，但着实减
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咱这的老
百姓没有一个说三道四的。”王
文义说，去年10月份社区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修订了居民公
约，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
厚养薄葬，通过召开座谈会、广
播、社区宣传栏等对居民进行
移风易俗宣传，“理事会成立以
来，已统一操办了15起白事，为
群众节省了30多万元。”

文明节俭新风尚
在岳程蔚然成风

西王堂社区形成文明节俭
新风尚，只是岳程街道办事处
移风易俗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
一个缩影。

据岳程街道办事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自去年10月，办事处
全面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成立
了专门工作领导小组，从扩大
正面宣传教育入手，着力营造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社会氛
围。

办事处制定下发了关于提
倡文明节俭制止农村婚丧事大
操大办的倡议书一系列文件，
出台“三项规定”提倡婚事新
办、不盲从攀比；提倡丧事从简
不设宴待客，提倡“一碗菜”，积
极实施提前登记制度，办理丧
事需提前向办事处民政部门登
记备案，按照规定一切从简办
理。

同时，通过召开党员干部
大会、专题座谈会等形式给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常打招呼、常
敲警钟；及时对有婚丧事大操

大办苗头的人员说服教育，进
行正确引导。利用媒体大力宣
传移风易俗新风尚和各社区的
好做法、好经验。利用村村响广
播、宣传栏等辖区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在全处深入宣传婚丧
事大操大办的危害。将《移风易
俗倡议书》录制成磁带、光盘，
利用村村响广播循环播放。通
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使广
大干部群众树立起正确的婚丧
事办理观念，形成移风易俗的
良好社会新风尚。

在推进丧事简办的同时，
该办事处充分发挥孝义堂的作
用，与社区红白理事会密切配

合，殡、葬、祭有机衔接，做好事
前、事中、事后服务，倡树厚养
薄葬。为防止火化后进行二次
装棺，大力提倡骨灰到孝义堂
存放。截至目前，全处火化率达
到100%，孝义堂已存放500余
具去世者骨灰，消除了违规土
葬、骨灰装棺再葬的现象。

目前，岳程街道办事处“移
风易俗、丧事简办、反对大操大
办”已基本形成常态，辖区群众
都积极参与了移风易俗、厉行
节约活动。去年10月份以来，全
处44个社区全部建立了红白理
事会，统一操办白事214起，为
群众节约资金430余万元。

岳程办事处推进丧事简办，移风易俗入民心

““一一人人一一碗碗菜菜，，能能省省几几万万块块””

本报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冯子智

数年前，小张是菏泽某中
学学生，成绩优秀。一天晚自习
放学后，小张推车准备回家，被
同学小李、小王戴着鬼面具恐
吓。一夜之间，曾经成绩优秀的
小张，变得精神异常、多疑、幻
听，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小张
的母亲认为儿子遭此变故，与
俩学生的惊吓、学校疏于管理
有关，一纸诉状将他们诉至法
庭。如今此案经一审、二审，现
被发回重审。

一夜间，优秀少年
成精神分裂患者

2013年4月的一天，晚自习
放学后，小张到操场旁的停车
场里准备推车回家，被同学小
李和小王戴着鬼面具恐吓，随
后出现精神异常、多疑、幻听等
情况，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此
后，小张家人多次带其进行治
疗，但收效甚微。后经济宁市戴
庄医院和济南神康医院等多家
医院诊断，确诊小张为精神分
裂症。

2015年2月，小张及其法定
代理人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原告申

请对小张病情与被告惊吓是否
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
但一直未能联系到能做此项鉴
定的鉴定机构。

最终，人民法院认定了小
张在该中学学习期间遭受惊吓
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事实。同
时认定小张就读的中学违反

《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
规范》第十条严格控制学生作
息时间的规定，也就是走读生
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小学不超过
6小时，中学不超过8小时，晚
间、双休日不上课。学校在组织
学生到校上晚自习的同时又疏
于管理，导致小张在校内受到
惊吓导致精神分裂症发作加
重，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因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
据证明具体是谁对小张实施了
惊吓行为，对原告要求小李、小
王承担赔偿的诉讼请求没有予
以支持。最终法院判决赔偿原
告55229 . 29元。随后，小张及
其家人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法援中心派律师协助
案件发回重审

上诉的同时，小张的母亲
向巨野县法律援助中心提出援
助申请，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山
东天清律师事务所律师闫茂阁

代理案件。
2016年，菏泽市中级人民

法院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
审理。

闫茂阁提出，小张受到小
李、小王的故意惊吓，有他们自
书的案发经过以及案发现场同
学艾某等人自书的证言，证明
小张晚自习下课后推车时受到
小李、小王两人戴着鬼面具故
意惊吓。他说，当地居委会和小
张班主任出具的证明以及小张
病前取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均能
证明案发前小张学习成绩优
秀，精神状态良好，是在受到同
学的故意惊吓后才出现精神异
常，二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上诉人继续申请做因果关系鉴
定。

闫茂阁认为，被上诉人俩
学生以及校方均具有明显过
错。一审判决的赔偿数额明显
过低，不足以弥补对上诉人及
其家属造成的伤害。

中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
上诉人小张在被上诉人某中学
学习期间遭受惊吓，但未能查
清具体是谁实施了惊吓行为，
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且对
本案的责任划分不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之规定，裁定撤销
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

优优秀秀少少年年缘缘何何一一夜夜间间精精神神分分裂裂
其母认为与同学恶作剧有关，将同学与校方诉至法庭

前去吊唁的亲友一人一碗大锅菜。(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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